东城区园林绿化局2008年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由北京市东城区园林局编制的2008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人员、收费及减免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咨询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情况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报告后附相关的说明和指标统计图表。

本委/办/局政府网站上可下载本报告的电子版。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东城区园林局办公室，电话：64041796。

一、概述
    根据《条例》要求，2008年5月1日起我区（委/办/局）开始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为此，专门配备了1名全职工作人员，3名兼职工作人员，设立了1个专门的信息申请受理点，并开辟了公共查阅接待点。截至2008年底，我区园林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政府信息公开咨询、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得到了顺利开展。

2008年，我局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要求和领导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局局领导非常重视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在此项工作的开展中，我局主要针对以下几项工作进行重点开展。

1.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以指导以后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2008年5月1日起施行。针对颁布的条例，我局组织了相关领导和人员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针对其中的疑问及时和区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请教和沟通，这对于我局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实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成立东城区园林局信息公开机构。

园林局多次召开专题局长办公会对信息公开工作进行部署。在2008年1月，我局成立了东城区园林局信息公开机构，由园林局一把手亲自挂帅，并由园林局党委副书记主管，分为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和保密小组两个机构。全局各科室的科长都列为小组成员，并由档案员和保密员参加，以便使得今后的信息公开工作能够开展的更加规范化和实效化。

3.编写了东城区园林局信息公开指南等规范性文件。

针对我局自身的业务特点，根据区委区政府的规范性范本，我局编写了东城区园林局信息公开指南、东城区园林局信息公开目录、东城区园林局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东城区园林局信息公开备案表、东城区园林局虚假或不完整信息澄清办法、东城区园林局政府信息公开电话咨询办法、东城区政府信息不予公开预案以及政府信息公开宣传折页等系列规范性文件。

4.对全局的档案进行了筛查和定位。

在2008年1月，我局对现存档案，尤其是2003年以来的进行了逐一的筛查，对每件存档文件进行了定位，然后根据筛查的结果，由各责任科室进行确认和确定公开方式，并报送我局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和保密小组审核后进行发布。

5.将信息公开文件进行电子文本录入，形成可以方便公开的电子文本。

因为此次信息公开设计2003年以来的许多档案性文件，因为很多都没有电子文档的存储，所以我局对这些文本进行了电子录入，形成了一套便于信息公开的电子文档。这对今后的信息公开的具体录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针对东城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管理系统，我局进行了文件的整理和录入工作。

经过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和保密小组的审核确认后，我局对最终的信息公开文件，依据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在东城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管理系统的平台上进行了录入工作。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我局共公开出政府信息186件，全部属于主动公开，我局也不断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文件进行更新。

7.专题部署下一步的信息公开工作。

我局及时召开了专题办公会，对下一步的信息公开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各科室对信息公开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今后的工作中随时产生随时上报，园林局信息公开领导小组也将于每个季度对各科室所产生的政府信息进行清查和审核，确保政府信息同步生成、同步审查、同步编目、同步公开。

8.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准备方面。

我局已经编制了政府信息依申请工作办法，并确定园林局办公室为信息公开的查阅和接待场所。

以上是我局2008年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所做的一些工作。通过一年的信息公开工作，我们深刻体会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既需要认真严谨的态度，同时也需要积极主动的公开，在今后的信息公开工作中，我们将继续本着认真严谨的态度，积极主动的做好下一步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一）公开情况
本区园林局年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86条，其中全文电子化率达100%。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机构职能类信息11条，占总体的比例为5.92%；法规文件类信息10条，占总体的比例为5.38%；规划计划类信息7条，占总体的比例为3.76%；行政职责类信息7条，占总体的比例为3.76%；业务动态类信息151条，占总体的比例为81.18%。

（二）公开形式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本区园林局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上做了建立信息公开查阅点和接待部门，及时将信息发布于信息公开网站并印制了便民手册等工作。在便民服务上做了印制发放便民手册，制作相关目录等工作。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申请情况
本区园林局2008年度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0件，同上年相比，增加0条。

其中，当面申请0件，占总数的0%，同上年相比，增加0条；通过互联网提交申请有0件，占总数的0%，同上年相比，增加0条；以传真形式申请0件，占总数的0%，同上年相比，增加0条；以信函形式申请0件，占总数的0%，同上年相比，增加0条。

（二）答复情况
在已经答复的0件申请中：

“同意公开”的0件，占总数的0%。

“同意部分公开”的0件，占总数0%。

“不予公开”的0件，占总数0%。

“信息不存在”的0件，占总数的0％。

“非本机关掌握”的0件，占总数的0％。

“申请内容不明确”的0件，占总数的0％。

四、人员和收支情况
（一）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关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全职人员共1人，同上年相比，增加1人；兼职人员共3人，同上年相比，增加3人。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
　　2008年本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共收取检索、复印、邮递等成本费用共计0元。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减免收费情况
2008年本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减免收取检索、复印、邮递等成本费用共计0元。

（四）与诉讼有关的费用支出
2008年本机关与诉讼有关的费用支出共计0元。

五、咨询情况
2008年，本区园林局共接受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咨询0人次。其中，现场咨询0人次，占总数的0%；电话咨询0人次，占总数的0%；网上咨询0人次，占总数的0%。

六、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
2008年，针对本区园林局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请0件。

针对本区园林局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案0件。

针对本区园林局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诉案0件。

七、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明年我局将继续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加强信息公开的数量，做好更多的便民措施，使得人可以更加方便的查询。

北京市东城区园林局

2009年3月30日

